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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3 月 15 日（星期二）开市起复牌；  

2、公司将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三）下午 15:30-16:30 召开终止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投资者说明会。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因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称“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

券简称：栋梁新材，证券代码：002082）已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开市起停牌，并

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22）。停牌期间，公司于 9 月

25 日、10 月 9 日、10 月 23 日、10 月 30 日、11 月 6 日、11 月 13 日、11 月 20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25、026、028、030、031、032、033），

于 10 月 16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7）。 

2015 年 11 月 2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股票申请第二次延期复牌的议案》，公司争取在 2016 年 3 月 15 日前披露符合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26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35），该

议案经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停牌期间，公司于 12 月 3 日、12

月 10 日、12 月 17 日、12 月 24 日、12 月 31 日和 2016 年 1 月 7 日、1 月 14 日、



1 月 21 日、1 月 28 日、2 月 4 日、2 月 18 日、2 月 25 日、3 月 3 日、3 月 10 日

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38、040、043、044、045；2016-001、

002、004、005、014、015、017、018、019）。 

自公司股票停牌之日起，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组织各方积极有序推进本次资产收购所涉及的各项工作，公司会同中介机

构对标的企业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但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环节较多，

交易各方就本次重组所涉及的资金方案、盈利预测补偿方案及申报文件准备等相

关事项或方案仍无法在规定期限内达成一致或协调完成，经慎重考虑，公司决定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现将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为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拟以发行股份

方式购买万邦德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邦德制药”）全部股东所持

有的万邦德制药 100%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万邦德制药主营业务为现代中

药、化学原料药及制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拥有完善的药品研发、生产和销

售体系，具有从中药提取、原料药合成到各类剂型制剂生产的完整产业链，尤其

在心脑血管和神经系统重大疾病领域的天然植物药研究与应用方面特色鲜明、优

势明显。本次收购的目的系通过重组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转型，提升公司资

产质量，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二、停牌期间主要工作 

公司及有关各方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停牌期间，公司成立了项目工作组，主要负责与交易对方沟通协商；统筹

协调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开展尽职

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研究拟定具体重组方案，编制工作计划表，拟订相关

合同、协议，持续推进项目进程；收集、整理并上报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等。

停牌期间，公司及中介机构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所做的主要工作如下： 

1、公司与交易对方进行多次商谈，就交易方式进行沟通，对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总体工作安排进行协商；  



2、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浩律师（杭州）

事务所审阅了标的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对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历史沿革、运

行状况、产业政策等进行现场尽职调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工作的重点内容，

并对相关内容开展核实及论证工作；  

3、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标的公司的

财务及税务情况进行尽职调查，对标的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并对其资产状况、

盈利状况及现金流状况进行分析；  

4、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结合标的公司历史盈利情况，

对其未来盈利能力进行初步调查、核实，并对标的公司价值进行预估；  

5、在初步尽职调查的基础上，公司组织协调会议就交易方案进行审慎论证， 

并与交易对方就标的公司资产权属、财务状况、经营情况、估值情况、交易方式、

业绩承诺与补偿及相关风险等方案具体内容进行反复磋商和谈判；  

6、公司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同时对本次交易涉

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和申报，并对公司及标的公司相关人员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 

7、公司在停牌期间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进展公告》，积极履行应尽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原因及影响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环节较多，交易各方就本次重组所涉及的资金方

案、盈利预测补偿方案及申报文件准备等相关事项或方案仍无法在规定期限内达

成一致或协调完成，经公司审慎研究认为，继续推进本次重组事项将面临诸多不

可控因素，为切实保护全体股东利益，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会对公司目前经营规划及生产经营等各方面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在未来的经营中，公司将在做好现有主营业务的基础上，积

极寻求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实现扩张的可能性，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提升公

司综合竞争力，不断将企业做大做强，为公司全体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四、公司承诺事项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承诺：自公司终止筹划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五、公司股票复牌安排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栋梁新材，证券代码：002082）

将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开市起复牌。 

由于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申请公司股票停牌，给广大投资者造成

的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同时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

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公司信息披露内容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3 月 15 日 




